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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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为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事机构，是区委工作机关，归口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组织部管理。主要职责是：

（一）承担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日常工作。

（二）统一管理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人大、政协机关，各人民团体机关，区委和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街道、开发区的机构编制工作。

（三）拟订全区各级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总体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区各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机构改革和机构编制管理工作。

（四）审核区级机关各部门的职责配置和调整，协调区级机关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与各街道之间的职责分工。

（五）审核区级机关各部门、街道、区级开发区主要职责、内设机构、人员编制、领导职数；

（六）拟订全区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审核区属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主要职责、人员编制、领导职数、人员结构比例、经费预算形式等。

（七）负责区属议事协调机构设立、变更的审核和备案工作。

（八）负责区级机关和事业单位编制外聘用人员的管理工作。

（九）监督检查全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机构改革和机构编制的执行情况，建立健全机构编制督查和评估机制。

（十）负责机构和人员编制实名制管理工作；建立与组织、财政、人社等部门间联动管理机制，实现实际机构设置与按规定审批的机构相一致、实际使用编制和领导职数的人员与批准的编制和领导职数相对应的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网络化系统。

（十一）负责经批准设立、撤销、合并、更名的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印章的刻制、启用和销毁登记工作。

（十二）建立健全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管理制度，组织实施区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管理工作，监督检查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执行情况。

（十三）负责全区党政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管理工作；负责党政群机关政务域名和事业单位公益机构域名注册管理工作。

（十四）负责本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十五）承办区委交办的其他事项。

区委编办内设3个科室、1个局（办）和1个下属事业单位，分别为：综合科、机构编制管理科、机构编制督查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党政群机关社会信用代码管理办公室）和机构编制数据管理中心。

二、2021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一）巩固提升机构改革成效,推动党政机构高效履职

以学习贯彻《“三定”规定制定和实施办法》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对相关部门“三定”规定运行情况的跟踪了解，及时研究解决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好“三定”规定的规范工作。根据上级工作安排，对与当前形势任务不相适应的部门职责任务进行调整，开展“三定”规定修订工作。做好区委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工作办公室职能调整、党群系统事业单位管理规范提升等工作。
（二）调整优化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持续加大民生领域编制资源统筹保障力度

加强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研究，强化公益属性，规范机构设置，促进公益类事业单位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实现新突破，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益服务需求。充分发挥编制周转池、备案制管理等制度优势，统筹盘活事业编制，全力保障《西安市阎良区基础教育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中小学教职工用编需求。按照《关于在全市教育系统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实行人员总量控制备案管理的实施意见(试行)》，在全区公办幼儿园推行人员总量控制备案管理。
（三）稳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

落实中央编委关于规范开发区管理机构促进开发区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省市实施方案要求，规范开发区管理机构，明晰开发区管理职责。按照中央和省市部署，做好应急管理体制改革等相关工作。做好四个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街道体制机制改革查漏补缺和巩固提升工作。
（四）坚持“瘦身”与“强身”相结合，不断提升编制资源配置水平

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规范领导职数的要求，提高全区事业单位规范化管理水平。探索对职责任务弱化审批权限下放、管理手段升级的部门和领域编制精简的有效措施，加强对高质量发展、社会保障、民生领域等重点工作和公益服务的编制保障，推动编制资源向重点领域倾斜。持续推进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严格编制和领导职数审核，健全完善机构编制基础台帐，加强与组织、人社、财政等相关部门的业务协同，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实现精细化管理。提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服务水平，持续完善“网上办”“最多跑一次”工作模式，切实做好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和党政群赋码发证工作。加强事业单位履职评估，提升机构编制资源使用效益。推进章程规范化管理。通过严格落实年度报告公示制度、实地核查制度、约谈制度、投诉举报及惩处制度等方式加强对事业单位的监管。积极融入省市机构编制信息化建设，做好机构编制宣传等工作。
（五）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强化机构编制工作严肃性、权威性

     认真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关于推进机构编制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意见》和《机构编制报告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强化刚性约束，坚持编制核定标准，规范机构编制管理程序、实施机构编制动态管理等。认真落实《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办法》，加强与纪检监察、组织、财政、人社、审计、巡查的配合联动。配合上级编制部门开展机构编制核查。对全区新组建或职能调整部门的“三定”规定执行情况、全区四大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落实情况、教育卫生部门机构编制落实情况进行督查。适时开展机关、事业单位职能职责履行情况、机构运行情况、法人履职情况、机构编制资源效益发挥情况等综合性评估工作，将评估结果与机构编制动态调整相结合。做好机关事业单位领导职数管理台账和机构编制问题台账的维护、更新和报告工作。完成区级单位机构编制条条干预问题自查自纠和专项整治工作，坚决查处各类违纪违规问题。
（六）坚持问题导向创新机构编制管理，扎实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围绕我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及区级重点工作加强调查研究，探索机构编制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创建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的有效举措，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更好的发挥区委、区委编委的参谋助手作用。坚持问题导向，精选调研课题，侧重对机构编制重点领域、热点难点和基层反映强烈问题的调查研究，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做好机构编制工作的具体举措，为推动构建简约高效富有活力的基层体系提供可行性有效思路。加强机构编制统计分析，事业单位登记报告分析研判，为工作决策提供参照和参考。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本部门预算单位包括：西安市阎良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本级无下属单位。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20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16名，其中行政编制10名、事业编制6名；实有人员12人，其中行政8人、事业4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0人。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五、2021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2021年本部门预算收入165.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65.7万元；2021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减少1.43万元，主要原因是区级财政资金压减。2021年本部门预算支出165.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165.7万元；2021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减少1.43万元，主要原因是区级财政资金压减。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1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165.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65.7万元；2021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减少1.43万元，主要原因是区级财政资金压减。2021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165.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165.7万元；2021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较上年减少1.43万元，主要原因是区级财政资金压减。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2021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165.7万元，较上年减少1.43万元，主要原因是区级财政资金压减。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2021年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5.7万元，其中：

（1）行政运行160.1万元，较上年能增加0.97万元，原因是部分人员职级晋升，基本工资随之增加；

（2）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65.7万元，较上年减少1.43万元，主要原因是区级财政资金压减；
（3）一般行政管理事务5.6万元，较上年减少2.4万元，原因是区级财政资金压减。

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明细表
单位：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2020年
	2021年
	增减变化
	变化原因

	
	合计
	1671289.56
	1656959.62
	-14329.94
	区级财政资金压减

	122001
	区委编办本级
	1671289.56
	1656959.62
	-14329.94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71289.56
	1656959.62
	-14329.94
	

	36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71289.56
	1656959.62
	-14329.94
	

	01
	行政运行（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1591289.56
	1600959.62
	9670.06
	部分人员职级晋升，基本工资随之增加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80000
	56000
	-24000
	区级财政资金压减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2021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5.7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01）153.85万元，较上年增加2.08万元，原因是部分人员职级晋升，基本工资随之增加；商品和服务支出（302）11.85万元，较上年减少3.5万元，原因是区级财政资金压减。
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明细表

单位：元
	部门经济
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
科目名称
	2020年
	2021年
	增减变化
	变化原因

	合计
	1671289.56
	1656959.62
	-14329.94
	区级财政资金压减

	122001
	区委编办本级
	1671289.56
	1656959.62
	-14329.94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517764.78
	1538462.52
	20697.74
	部分人员职级晋升，基本工资随之增加

	30101
	基本工资
	506232
	531024
	24792
	

	30102
	津贴补贴
	330382
	438288
	107906
	

	30103
	奖金
	31805.5
	33300
	1494.5
	

	30107
	各类保险缴费
	649345.28
	535850.52
	-113494.76
	统计口径变化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3524.78
	118497.1
	-35027.68
	区级财政资金压减

	30201
	办公费
	66672.5
	34171.63
	-32500.87
	

	30202
	印刷费
	13705
	22149.25
	8444.25
	业务增加

	30206
	电费
	4569.5
	3884.08
	-685.42
	区级财政资金压减

	30207
	邮电费
	3705
	3149.25
	-555.75
	

	30208
	取暖费
	2964
	2519.4
	-444.6
	

	30211
	差旅费
	37660.5
	32011.43
	-5649.07
	

	30213
	维修(护)费
	5700
	4845
	-855
	

	30215
	会议费
	2593.50
	0
	-2593.5
	

	30228
	工会经费
	6074.78
	5165.03
	-909.75
	

	30230
	三公经费
	12500
	10602.05
	-1897.95
	


（2）2021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5.7万元，其中：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153.85万元，较上年增加2.08万元，原因是部分人员职级晋升，基本工资随之增加；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11.85万元，较上年减少3.5万元，原因是区级财政资金压减。
4、本部门无2020年结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资金支出。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2020年结转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2020年结转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六、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说明

2020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1.06万元，较上年减少15.18%，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区级财政资金压减。其中：编办2021年度产生的“三公”经费均为公务接待费，为1.06万元，较上年增加0.988万元增幅6.81%，增加的主要原因是2021年要巩固行政执法单位改革、街道改革等多项改革工作成果，同时将有人大改革任务下达，预计上级部门将对这些工作任务开展情况进行指导和检查。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2020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资产购置。

八、部门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0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本部门无2020年结转的政府采购资金支出。

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本部门无2020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涉及的绩效目标管理。

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说明

本部门无2020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费以及其他费用。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见附件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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